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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盖章）：                            填报人：                           主要负责人签字：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主要观测点
	分值说明
	自评分数

	立德树人
情况
（20分）
	课程思政建设
（10分）

	1.制定有课程思政建设规划和实施方案（2分）
（该指标观测点限定为2023年度）
	有年度规划、方案，计2分；有年度规划、无年度方案，计1分；无年度规划、方案，计0分。
〔学院（部）提供佐证材料，由教务处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办公室核定分值〕
	

	
	
	2.建设有课程思政示范课程（4分）
（该指标观测点限定为2023年度）
	年度建设有课程思政示范课程4门（含）以上，计4分；建设3门，计3分；建设2门，计2分；建设1门，计1分；无建设，计0分。
（由教务处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办公室核定分值）
	

	
	
	3.培育有课程思政示范课堂（4分）
（该指标观测点限定为2023年度）
	年度培育课程思政示范课堂4门（含）以上计4分；培育3门，计3分；培育2门，计2分；培育1门，计1分；无培育，计0分。
〔由学院（部）提供佐证材料说明，由教务处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办公室核定分值〕
	

	
	师德师风建设（10分）
	4.在本科教学过程中未出现违反国家各项法律法规的规定、师德师风要求、进行宗教渗透、教学事故等情况（10分）
（该指标观测点限定为2023年度）
	未出现，计10分；出现1次（含）以上，计0分。
（由教师工作部和教务处评估建设办核定分值）
	

	领导重视本科教育情况
（14分）
	院长专题会议（8分）
	5.学院（部）领导班子专题研究本科教育工作的次数（8分）
（该指标观测点限定为2023年度）
	每召开一次专题会议，计1分。非专题召开，一次计0.2分。
〔由学院（部）提供佐证材料说明，由教务处评估建设办核定分值〕
	

	
	领导干部听课（6分）
	6.学院（部）领导班子成员、学院（部）级督导听课次数（6分）
（该指标观测点限定为2022-2023学年）
	达到学校规定的听课次数标准，计6分；不达标，计0分。
（由教务处评估建设办根据学校教学质量综合评价与分析系统中的听课次数核定分值）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主要观测点
	分值说明
	自评分数

	本科教育改革创新情况
（24分）
	小班授课
（2分）
	7.专业课中40人及以下课堂数占比（%）（2分）
（该指标观测点限定为2022-2023学年）
	占比30%（含）以上，计2分；占比20%（含）以上，计1分；占比10%（含）以上，计0.5分；占比10%以下，计0分。
（由教务处教务科核定分值）
	

	
	混合式教学
（4分）
	8.进行混合式教学的课程数（4分）
（该指标观测点限定为2022-2023学年）
	4门（含）以上，计4分；3门，计3分；2门，计2分；1门，计1分；无，计0分。
〔由学院（部）提供佐证材料说明，由教务处教学信息技术科核定分值〕
	

	
	学生学业管理
（2分）
	9.开展本科生学业警示及帮扶的力度和效果（2分）
（该指标观测点限定为2023年度）
	学业警示及帮扶专项检查通过者，计2分；专项检查未通过，但限期整改完成者，计1分；专项检查未通过，且整改未完成者，计0分。
（由教务处学籍管理科核定分值）
	

	
	学生外出交流
（4分）
	10.到国（境）外交流学习的本科生人数（4分）
（该指标观测点限定为2022-2023学年）
	年度交流10人（含）以上，计4分；5人（含）以上，计3分；2人（含）以上，计2分；1人，计1分；无，计0分。
（由教务处评估建设办根据本科教学状态采集数据核定分值）
	

	
	教学改革立项
（4分）
	11.获校级以上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立项项目数量（4分）
（该指标观测点限定为2023年度）
	年度立项4项（含）以上，计4分；立项3项，计3分；立项2项，计2分；立项1项，计1分；无，计0分。
（由教务处高教研究室核定分值）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执行
（6分）
	12.及时准确完成教学计划、毕业要求录入（1分）
（该指标观测点限定为2022-2023学年）
	及时准确完成教学计划、毕业要求录入，计1分；未按规定完成，计0分。
（由教务处高教研究室核定分值）
	

	
	
	13.完成学期开课计划且无课程异动（3分）
（该指标观测点限定为2022-2023学年）
	完成学期开课计划且无课程异动，计3分；教学计划异动门数≤招生专业总数的1倍，计2分；招生专业总数1倍＜教学计划异动门数≤招生专业总数2倍，计1分；教学计划异动门数＞招生专业总数的2倍，计0分。
（由教务处高教研究室核定分值）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主要观测点
	分值说明
	自评分数

	
	
	14.毕业要求无异动（1分）；
（该指标观测点限定为2022-2023学年）
	毕业要求无异动，计1分；异动1次以上，计0分。
（由教务处高教研究室核定分值）
	

	
	
	15.课程生成成绩后教学计划无异动（1分）
（该指标观测点限定为2022-2023学年）
	课程生成成绩后修改（异动）教学计划，每门课程扣0.5分，扣完1分止。
（由教务处高教研究室核定分值）
	

	
	教师指导学生
（2分）
	16.参与指导本科生学科竞赛、大创项目等活动的教师占本学院（部）专任教师总数的比例（2分）
（该指标观测点限定为2023年度）
	参与指导的教师数占比30%（含）以上，计2分；占比20%（含）以上，计1分；占比10%（含）以上，计0.5分；占比10%以下，计0分。
〔由学院（部）提供佐证材料说明，由教务处应用型人才培养办核定分值〕
	

	师资队伍建设情况
（20分）
	生师比
（4分）
	17.学院（部）生师比达到国家办学条件要求的18/1（4分）
（该指标观测点限定为2022-2023学年）
	生师比达到18/1（含）以上，计4分；达到19/1（含）以上，计3分；达到20/1（含）以上，计2分；达到21/1（含）以上，计1分；低于21/1，计0分。
（由教务处评估建设办根据本科教学状态采集数据核定分值）
	

	
	高级职称教师给本科生授课
（6分）
	18.主讲本科生课程的副高级以上职称专任教师授课比例达到100%（6分）
（该指标观测点限定为2022-2023学年）
	副高级以上专任教师全员给本科生授课者，计6分；不达标，计0分。
（由教务处教务科核定分值）
	

	
	基层教学组织（4分）
	19.学院（部）对基层教学组织（教研室）建设有规划、有方案（2分）
（该指标观测点限定为2022-2023学年）
	有规划、有方案，计2分；有规划、无方案，计1分；无规划、无方案，计0分。
〔由学院（部）提供佐证材料说明，由教务处高教研究室核定分值〕
	

	
	
	20.学院（部）基层教学组织（教研室）每学期组织开展教学会议或活动不少于4次（2分）
（该指标观测点限定为2022-2023学年）
	每学期组织开展教学会议或活动4次（含）以上者，计2分；不达标，计0分。
〔由学院（部）提供佐证材料说明，由教务处高教研究室核定分值〕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主要观测点
	分值说明
	自评分数

	
	教师教学能力
（6分）
	21. 校级教学督导评价结果（3分）
（该指标观测点限定为2022-2023学年）
	评价结果优良率在90%（含）以上，计3分；优良率在80%（含）以上，计2分；优良率在70%（含）以上，计1分；优良率在70%以下，计0分。
（由教务处评估建设办根据学校教学质量综合评价与分析系统的数据核定分值）
	

	
	
	22. 学生评教结果（3分）
（该指标观测点限定为2022-2023学年）
	评教结果优秀率在90%（含）以上，计3分；优秀率在80%（含）以上，计2分；优秀率在70%（含）以上，计1分；优秀率在70%以下，计0分。
（由教务处评估建设办根据学校教学质量综合评价与分析系统的数据核定分值）
	

	本科教育工作成效情况
（22分）
	教学质量保障
（6分）
	23.制定有学院（部）教学质量保障制度（2分）
（该指标观测点限定为2022-2023学年）
	制定有学院（部）质量保障制度，计2分；无，计0分。
〔由学院（部）提供佐证材料说明，由教务处评估建设办核定分值〕
	

	
	
	24.建立有学院（部）教学质量常态监测机制和主要教学环节质量标准（2分）
（该指标观测点限定为2022-2023学年）
	建立有学院（部）教学质量常态监测机制和主要教学环节质量标准，计2分；无，计0分。
〔由学院（部）提供佐证材料说明，由教务处评估建设办核定分值〕
	

	
	
	25.参与同行评价的专任教师占本学院（部）专任教师总数的比例（2分）
（该指标观测点限定为2022-2023学年）
	参与同行评价的教师数占比达100%，计2分；占比90%（含）以上，计1.5分；占比80%（含）以上，计1分；占比70%（含）以上，计0.5分；占比70%以下，计0分。
（由教务处评估建设办根据学校教学质量综合评价与分析系统的数据核定分值）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主要观测点
	分值说明
	自评分数

	
	专业建设
（4分）
	26.入选自治区级及以上一流本科专业“双万计划”的专业数量（2分）
（该指标观测点限定为2023年度）
	入选国家级2个专业（含）以上，计2分（教学单位只有1个专业的且成功入选的直接计2分）；入选国家级1个专业，计1.5分；入选自治区级2个专业（含）以上，计1分（教学单位只有1个专业的且成功入选的直接计1分）；入选自治区级1个专业，计0.5分；无入选，计0分。
（由教务处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办公室核定分值）
	

	
	
	27.通过专业认证（评估）的专业数量（2分）
（该指标观测点限定为2023年度）
	通过专业认证（评估）2个专业（含）以上，计2分（教学单位只有1个专业的且成功入选的直接计2分）；通过1个专业，计1分；无通过，计0分。
（由教务处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办公室核定分值）
	

	
	课程建设
（4分）
	28.入选自治区级及以上一流本科课程“双万计划”的课程数量（4分）
（该指标观测点限定为2023年度）
	入选国家级5门课程（含）以上，计4分；入选国家级3门课程（含）以上，计3分；入选国家级1门课程（含）以上，计2.5分；入选自治区级5门课程（含）以上，计2分；入选自治区级3门课程（含）以上，计1.5分；入选自治区级1门课程（含）以上，计1分；无入选，计0分。
（由教务处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办公室科核定分值）
	

	
	教学成果奖
（4分）
	29.获得校级及以上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的数量（4分）
（该指标观测点限定为2023年度）
	获国家级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1项（含）以上，计4分；获自治区级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3项（含）以上，计3分；获自治区级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2项，计2.5分；获自治区级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1项，计2分；获校级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2项（含）以上，计1.5分，获校级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1项，计1分；无获得，计0分。
（由教务处高教研究室核定分值）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主要观测点
	分值说明
	自评分数

	
	本科生升学率
（4分）
	30.本科毕业生升学率（%）（4分）
（该指标观测点限定为2022-2023学年）
	升学率在30%（含）以上，计4分；升学率在25%（含）以上，计3分；升学率在20%（含）以上，计2分；升学率在15%（含）以上，计1分；升学率在15%以下，计0分。
（由学工部和教务处评估建设办核定分值）
	

	合  计（满分100分）
	




5

